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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为雪水云绿茶系列标准第1部分，该系列标准的其它部分为：

DB3301/T 059.2《雪水云绿茶 第2部分  栽培技术规程》；

DB3301/T 059.3《雪水云绿茶 第3部分  加工技术规程》。

本部分代替DB3301/T 059.1—2003《雪水云绿茶 第1部分:商品茶》。

本部分与DB3301/T 059.1—2003《雪水云绿茶 第1部分:商品茶》相比主要修订如下：

根据感官要求的不同，对原有级别的区分作了修改，由原来“春茶设：AAA、AA、A三个级别样，夏、秋茶设BB、B二个级别样”改为“春茶设：特级、一级、二级三个级别样，夏秋茶设一级、二级二个级别样”。

实物样，由原标准“每三年应更换一次”改为“每二年应更换一次”；

对卫生指标作了修改。

本部分由杭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

本部分由桐庐县雪水云绿茶产业协会、桐庐县农技推广中心、桐庐县质量技术监督局起草。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姚福军、许永妙、李慧娟、童正仙、童良明、赵文伟。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DB3301/T 059.1-2003。

雪水云绿茶                                                        第1部分  商品茶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雪水云绿茶的实物样、质量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贮藏。

本部分适用于以当年采摘的茶树单芽或一芽一叶初展为原料经炒制而成的雪水云绿茶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GB 191             包装贮运图标志

GB 2762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T 5009.12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T 5009.19       食品中六六六、滴滴涕残留量的测定

GB/T 5009.20       食品中有机磷农药残留量的测定

GB/T 5009.94       植物性食品中稀土的测定

GB/T 5009.103      植物性食品中甲胺磷和乙酰甲胺磷农药残留量的测定

GB/T 5009.106      植物性食品中二氯苯醚菊酯残留量的测定

GB/T 5009.110      植物性食品中氯氰菊酯、氰戊菊酯和溴氰菊酯残留量的测定

GB/T 5009.146      植物性食品中有机氯和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多种残留的测定

GB 7718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 8302          茶 取样

GB/T 8304          茶 水分测定
GB/T 8305          茶 水浸出物测定
GB/T 8306          茶 总灰分测定
GB/T 8311          茶 粉末和碎茶含量测定
GB 9683            复合食品包装袋卫生标准
GB 11680           食品包装用原纸卫生标准
GB/T 18795         茶叶标准样品制备技术条件

SB/T 10157         茶叶感官审评方法
SB/T 10035         茶叶销售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75号令《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3　 实物样

雪水云绿茶分春茶、夏秋茶。春茶设：特级、一级、二级三个级别样，夏秋茶设一级、二级二个级别样。实物样的制备按GB/T 18795规定进行，分别为其品质的最低界限，鉴于茶样保管品质要求的特殊性，每二年应更换一次。

4　 质量要求

4.1  感官要求

雪水云绿茶为半烘炒针形绿茶。其感官指标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感官指标

	级别
	外     形
	汤  色
	香  气
	滋  味
	叶  底

	春茶
	特级
	针形、单芽、嫩绿、重实
	嫩绿清澈明亮
	嫩香持久
	鲜醇爽
	单芽、匀齐绿明

	
	一级
	针形、单芽、浅绿
	嫩绿明亮
	香气清高
	鲜尚醇
	单芽、匀净绿明

	
	二级
	针形、一芽一叶初展、绿
	绿明亮
	清 香
	醇和
	黄绿明亮

	夏秋茶
	一级
	针形、单芽、深绿
	绿明亮
	清 香
	醇、略涩
	绿明亮

	
	二级
	针形、尚绿、一芽一叶初展
	尚明亮
	尚清香
	尚醇略涩
	绿尚亮


4.2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水 分                 % 
	≤7.0

	水浸出物              %     
	 ≥36.0

	总灰分                %       
	≤6.5

	碎末茶                %       
	≤1.0


4.3  卫生指标

卫生指标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卫生指标

	项    目
	指     标

	铅（pb计）                mg/kg    
	≤5.0

	联苯菊酯                   mg/kg    
	≤5.0

	氯氰菊酯                   mg/kg    
	≤0.5

	溴氰菊酯                   mg/kg    
	≤5.0

	乐果                       mg/kg
	≤0.1

	敌敌畏                     mg/kg
	≤0.1

	杀螟硫磷                   mg/kg    
	≤0.5

	喹硫磷                     mg/kg
	≤0.2

	稀土（以稀土氧化物总量计） mg/kg    
	≤2.0

	乙酰甲胺磷                 mg/kg    
	≤0.1

	滴滴涕（DDT）              mg/kg    
	≤0.2

	六六六                     mg/kg    
	≤0.2

	顺式氰戊菊酯               mg/kg    
	≤2

	氟氰戊菊酯                 mg/kg    
	≤20

	氯菊酯                     mg/kg    
	≤20


4.4  净含量

净含量应符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75号令《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
5　 检验方法

5.1  感官检验

按SB/T 10157的规定方法进行。

5.2 理化指标检验

5.2.1  水分检验：按GB/T 8304的规定进行。

5.2.2  水浸出物检验：按GB/T 8305的规定进行。

5.2.3  总灰分的测定：按GB/T 8306的规定进行。

5.2.4  碎末茶含量检验：按GB/T 8311的规定进行。

5.3 卫生指标检验

5.3.1  铅的测定：按GB/T 5009.12的规定进行。

5.3.2  稀土的测定：按GB/T 5009.94的规定进行。

5.3.3  乙酰甲胺磷的测定：按GB/T 5009.103的规定进行。

5.3.4  氯氰菊酯、溴氰菊酯、顺式氰戊菊酯的测定：按GB/T 5009.110的规定进行。

5.3.5  六六六、DDT的测定：按GB/T 5009.19的规定进行。

5.3.6  乐果、敌敌畏、杀螟硫磷、喹硫磷的测定：按GB/T 5009.20的规定进行。

5.3.7  联苯菊酯、氟氰戊菊酯的测定：按GB/T 5009.146的规定进行

5.3.8  氯菊酯的测定：按GB/T 5009.106的规定进行。

5.4  净含量检验

按JJF 1070规定的方法进行。

5.5  评定等级的方法

产品的理化、卫生指标符合本部分要求时，按感官审评为主，按产品分级指标评定等级，凡有一项不达标者，按降级处理。

6　 检验规则

6.1 取样：按GB/T 8302规定进行。

6.2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试验两类。
6.2.1  出厂和销售检验

出厂和销售检验项目：感官要求，水分、碎末茶、净含量，每批必检；其它项目每年至少检验2次。

6.2.2  每批产品经检验合格，并附有检验合格证方可出厂销售。

6.2.3  型式检验

6.2.3.1  型式检验的项目为本部分规定的全部项目。

6.2.3.2  型式检验样品在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抽取。

6.2.3.3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须进行型式检验：

a) 生产中，如原料、工艺、机具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b) 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提出要求时；

c) 每年进行一次。

6.3  判定规则

6.3.1  检验结果全部符合本部分规定技术要求时，则判该批产品为合格。

6.3.2  交收检验项目按6.2.1.1条规定的项目，其中有一项不符合技术要求的产品， 均判为不合格产品。

6.3.3  卫生指标中有一项不符合技术要求时，则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6.3.4  复检

6.3.4.1  当对检验结果有争议时，应对留存封样进行复检，或由交接双方在同一批产品中加倍抽样，对有争议项目进行复检，并以复检结果为准。

6.3.4.2  当供需双方对产品质量发生异议时，应由具有合法资质的、双方认可的检验机构检验后，由仲裁部门进行仲裁。

7　 标志、包装、运输、贮藏

7.1  标志

预包装标签应符合GB 7718规定。产品级别需明确标示属春、夏秋中的哪一类。外包装箱上贮存、运输标志应符合GB 191的规定。

7.2  包装

7.2.1  包装容器应清洁、干燥、无异味、无毒，不影响茶叶品质。包装应密封、牢固，有条件的可装除氧剂或干燥剂，符合SB/T 10035的规定。 
7.2.2  包装箱应牢固、整洁、防潮、无毒，能保护茶叶品质，便于装卸、运输和仓储。 
7.3 运输、贮藏

7.3.1  运输工具必须洁净卫生、干燥无异味，严禁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易污染的物品混装或混运。运输时必须稳固，应防潮、防淋、防晒；装卸时应轻装轻卸，防止过重挤压、剧烈碰撞。

7.3.2  运输 及贮藏时要轻装轻卸、防潮，避免剧烈撞击、重压。

7.3.3  本产品应储存在干燥的专用仓库（箱）内，避免阳光直射和高温防潮存放。严禁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气）、易污染的物品混放、混装。
7.3.4  产品自生产之日起，在正常运输、常温贮存条件下，保质期为12个月。在0℃～5℃冷藏条件下保质期为18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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